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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  

上证公监函〔2022〕0038 号 

 
关于对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 

有关责任人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 

 

当事人： 

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A 股证券简称：运盛医疗，

A 股证券代码：600767； 

钱仁高，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长； 

姜慧芳，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董事会秘书； 

甘  泉，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 

 

经查明，2015 年 12 月，第三方上海汇金融资担保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汇金公司）为上海玄迹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玄迹）、

上海禧泰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禧泰）、上海赫民实业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上海赫民）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借款金额分别

为 1500 万、1500万及 500 万，运盛（成都）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公司或者运盛医疗）及公司原控股股东上海九川投资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与汇金公司签订《保证反担保合同》，为上述担保提供

连带责任反担保，上述反担保金额占上一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9.55%。

借款到期后，上海玄迹、上海禧泰、上海赫民未按期偿还，汇金公

司代为偿还，并于 2020年 3月将上述对上海玄迹、上海禧泰、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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赫民的债权转让给第三方上海鎏衡企业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鎏衡公

司）。2020 年 10 月 19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签发的

《传票》，原告鎏衡公司请求公司履行《保证反担保合同》的相关义

务，承担前述借款及其利息、违约金的连带担保责任，上述要求公司

承担担保责任对的金额占上一年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的 48.55%。 

另外，根据公司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，公司从 2015 年 12 月至

2021 年 7 月，控制权发生两次变更。第一次是 2016 年 10 月，公司

控股股东由上海九川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蓝润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；第二次是 2021年 4月，控股股东由四川蓝润资产管理有

限公司变更为华耘合信（海南）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

称华耘合信）。 

根据公司 2021 年 7 月 13 日、21 日披露的公告，2021年 7 月 12

日，公司、鎏衡公司、华耘合信共同签署了《和解协议》，约定由华

耘合信自愿代公司向鎏衡公司赔偿/补偿（或承担）人民币 500万元，

鎏衡公司（含新的债权受让方）不得再向公司提出任何清偿或赔偿或

支付主张。2021 年 7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针

出具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均裁定准许原告鎏衡公司撤回对公司的起诉。 

上述担保事项，公司应当经董事会审议，并及时履行临时公告

的信息披露义务。但该担保事项未履行决策程序也未及时披露，直

至 2020 年 10 月 21 日才予以披露，直至 2021 年 7 月 21 日才解除上

述违规担保。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（2020 年修订）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》）第 2.1 条、第 2.3 条

和第 9.11 条等有关规定。 

责任人方面，公司时任董事长钱仁高（任期 2006 年 11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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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2016 年 10 月 26 日）作为公司经营决策和信息披露的第一责任

人，且知悉、参与前述担保事项，时任财务总监甘泉（任期 2015 年

1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06 月 23 日）作为公司财务管理事项的具体负

责人，时任董事会秘书姜慧芳（任期 2004 年 04 月 13 日至 2017 年

06 月 23 日）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具体负责人，未勤勉尽责，对公

司的违规行为负有责任，其行为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2.2 条、

第 3.1.4 条、第 3.1.5 条、第 3.2.2 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《董事（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做出的承诺。 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16.1条和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我部做出

如下监管措施决定： 

对运盛(成都)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时任董事长钱仁高、

时任董事会秘书姜慧芳、时任财务总监甘泉予以监管警示。 

公司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的

规定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应当认真履行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

司及时、公平、准确和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。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
 


